                         接受院校毕业生须知

一、资格条件：

1、深圳市内院校毕业生；

2、原属深圳市户口，考入外地院校就读的毕业生；

3、各院校取得硕士及以上学历的毕业生；

4、我局划定的院校具有本科学历并取得大学英语四级以上（含四级）合格证书的毕业生。

5、在同等条件下用人单位应优先接收市内院校及我市生源的毕业生。

二、提交材料：
1.  《接收院校毕业生呈批表》（表一、二，网页上打出）；
2.  《毕业生推荐表》（原件，加盖学校毕分办或学生处公章）；
3.  《毕业生成绩单》（原件，加盖学校教务处或院系公章）；
4.  大学英语等级考试合格证书（复印件、验原件）；
5.  毕业生身份证（复印件）；
6.  计划生育证明材料（已婚毕业生需提供此项）；
7.  深圳生源的市外院校毕业生需提供户口复印件（验原件）。（如户口已迁出的，需提供原户口底册复印件或原派出所开具证明原件）。
五、办事程序：
1.  用人单位根据实际需求，在每年规定的时间（一般在11月底前）向深港产学研基地申报下一年度的接收毕业生计划； 

2.  用人单位负责对拟接收的毕业生进行考核，对考核合格并符合接收条件的，向其所在学校索取毕业生材料；
3.  用人单位从市人事局网页选择“网上申报”，输入帐号和密码，选择“接收毕业生”，点击“新增”后，输入信息，最后“保存”，“打印”出《接收院校毕业生呈报表》，并按上述“提交材料”要求备齐，然后向深港产学研基地报送；
4.  由深港产学研基地负责向市人事局报送拟接收的毕业生材料，并在接收材料后10个工作日进行网上查询和电话查询办理结果； 

5. 审批通过后，由深港产学研基地人事干部凭《人事立户登记证》（原件）到市人事局人才资源开发管理处领取《深圳市人事局接收院校毕业生函》；

6.  院校凭《深圳市人事局接收院校毕业生函》办理毕业生就业派遣手续。并用人单位、当事人、院校三方签订《全国毕业生研究生（本科毕业生）就业协议书》；（建议在《协议书》上注明毕业生本人在完成学业，并取得学历、学位后此《协议》生效）；
7.  毕业生持《毕业生报到证》和《户口关系迁移证》（注Ⅰ），在规定时间内到市人事局人才资源开发管理处“报到窗口”办理报到手续，领取《深圳市人事局大中专毕业生介绍信》、《调动人员情况登记表》、《入户指标卡》（注Ⅱ），到调入单位报到，最后到公安部门办理常住户口入户手续。 

说明：
                      I.          《户口关系迁移证》：本市院校毕业生不用提供；本市户籍市外就读而户口未迁出的毕业生提供户口本原件；户口迁出而目前暂未有接收单位的还需持原户口迁出时的户口底册复印件，派出所加盖公章或派出所开具证明。 
                  II.          《入户指标卡》：深圳生源到市计划局领取；由各区接收的毕业生到各区人事局领取；由市教育局、南山开发集团、南油集团、华侨城建设指挥部等单位接收的到各接收单位领取。
六、注意事项：

1.  计划生育证明材料：（由已婚毕业生提供）
（1） 由学校的计划生育部门开具计划生育证明；
（2） 结婚证；
（3） 在中学就读的随迁子女，需出具子女的在校证明。
2.   用人单位需在《接收院校毕业生呈报表》中的“接收单位考核小组意见”栏中签名、盖章）；
3. 毕业生接收手续只能由单位人事干部来基地综合部办理，人事干部要熟悉政策，材料要装订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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